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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日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加快房地产税改革立法进程及个人所得税改革，逐

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各种原因，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目

标多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原标题：个税征收不能“见鹅就拔毛”（市场观察） 

 

朱慧卿作 

  完善税收制度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其中，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尤为引人

关注。日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加快房地产税改革立法进程及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现行个税沦为“工薪税”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业内人士表示，“见鹅就拔毛”而不顾及其他是不可取的。其实，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

负担，我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 2011 年 9 月 1 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

3500 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 15%和 40%两档税率，

将最低的一档由 5%降为 3%。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30901952.html


  然而，改革后的个税依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的原则。据了解，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

税征收有分类所得税、混合所得税、综合所得三大模式，而我国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采用分类

制模式的国家。专家指出，这种模式符合税制简便的原则，但分项计征使一些高收入者可以

把多元化的高收入通过“分散化”避税，最终在社会上形成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

的现象。 

  “目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富裕阶层的税负相对外国来说显得

太轻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

近 2/3 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社会上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

得税”。 

  公平税负改革呼声高 

  “个税属于二次分配，主要起到调节两极分化、杀富济贫的作用，但现在并没有解决这

个问题。政府要让利，不要指望个税能对整个税收做出什么大文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说。 

  这些年，公众要求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家不仅希望继续提高起征点，

更呼吁从分类向综合征收迈进。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多年前就将个税改革方向定为将现行的

分类税制改革成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产生诸多积极的影响。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

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指出，推进个税改革及征管模式的转变，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从而达到公平税负，为我国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调

动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目标多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如今，工薪阶层生活压力日益加大，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

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个税能够间接起到缩小贫富

差距的作用，通过调节收入差距来缓和目前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杨卫华强调说。 

  差别化模式逐步实现 

  专家指出，本届政府视改革为最大的红利，相信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体制改革会尽

快落地。 

  对于改革内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认为：“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即把工薪、股息财产所得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块征税，形式上类似于日本实



行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综合征收的部分，应把所有收入进行加总制定统一的税

率，而分类的部分则单独制定税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张斌建议，个税改革应该更加体现以“人”为中心，综合考虑收入情

况和负担情况。在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后，逐步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

扣除模式，从而充分照顾到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 

  杨卫华表示：“还是应该选择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对

个人经常性所得或者劳动所得采用综合征收模式，每个月按月预缴个税，年终汇算清缴多退

少补。对于个人的其他收入，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则采用分类征

收模式，我认为财产转让所得也应分类征收，对这些收入一次性征收，不用汇算清缴。同时，

在征管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税源监控模式，加强现金管理，减少现金流通。” 


